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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增设电车充电桩建议》建议办理情况的答复函

王莹莹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增设电车充电桩建议》建议收悉，经认真办理，现答复如下：
无物业小区受限于建设年代久远，无相关设计规划、公共空间不足等历史原因，确实存在群众电车充电不便问题。后续，我街道将结合违法建设拆除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在无物业小区增设电车充电棚。 
王莹莹代表，非常感谢您对我区城市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以及提出的诸多宝贵意见，同时也欢迎您今后继续对我单位的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

办复类别：B类
联系单位：新庄孜街道
联系电话：0554-2168956

2025年11月21日
…………………………………………………………………
注：办复类别共分A、B、C、D三类。
A类—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
B类—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已列入规划逐步解决；
C类—所提问题因目前条件限制或其他原因需待以后解决；
D类—所提问题留作参考。


